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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支持的「數碼港‧大學合作夥伴計劃」

(CUPP) 

 

給申請人的指引及需知 

 

您必須：  

 

▪ 提交申請前，請先閱讀宣傳冊及本《給申請人的指引及需知》，關於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下稱

「CCMF」）支持的 「數碼港‧大學合作夥伴計劃」（下稱「CUPP」）。 

*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 如欲查詢申請事宜，請透過電郵與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數碼港」）聯絡。數碼港將在 7 個

工作天內透過電郵回覆。 

 

電郵:   training@cyberport.hk 

 

 

1. 申請資格及申請流程 

 

1.1 申請程序分為兩個階段，申請人必須先完成第一階段，才能進入第二階段。 

 

1.1.1 第一階段──計劃申請  

 

a) 所有個人申請人在申請截止日期時必須為 CUPP大學夥伴（大學夥伴列於附表 1）

的大學本科生、研究生或畢業生； 

 

b) 所有個人申請人必須與來自同一所大學或其他 CUPP 大學夥伴的個別申請人組成最

多 5人的團隊。各參賽隊伍須在提名截止日期前，透過遴選程序獲得 CUPP大學夥

伴的正式提名; 

 

c) 所有個人申請人年齡在申請截止日期時必須介乎 18至 30歲; 

 

d) 參賽隊伍的主要申請人必須持有香港居民身分證; 

 

e) CUPP大學夥伴須於提名截止日期前將提名團隊的資訊提交給數碼港; 

 

f) 除 CUPP大學夥伴的提名外，被提名團隊還需填寫《CUPP 計劃申請表》（文件編

號 ENC.SF.043），並在申請截止日期前連同所需證明文件一併提交; 及 

 

g) 合資格隊伍如順利通過第一階段申請，將收到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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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第二階段──為 CUPP申請 CCMF 

    

a) 成功被CUPP錄取後，數碼港將舉辦海外CUPP創業營，以協助團隊申請人（下稱

「CUPP隊伍」）的項目發展。 

 

b) 每支 CUPP隊伍的主要申請人及最多兩位隊伍成員（總共三個席位）必須參加並完

成由創業營導師及數碼港舉辦的海外 CUPP創業營。 

 

c) 每支 CUPP隊伍須在為 CUPP申請 CCMF截止日期前提交 CCMF申請表（文件編

號 ENC.SF.041）及專案提案。此階段的申請可以個人或公司名義提交。 

 

d) 以個人名義申請，CUPP 隊伍主要申請人須持有香港居民身分證；以公司名義申請，

申請公司須為香港註冊及成立的公司。 

 

e) CUPP創業營結束後，CUPP隊伍必須在香港舉行的 CUPP演示日上向評審團展示

他們的項目構思，以便審核團隊確定潛在項目是否有可能成為 CCMF 資助對象。 

 

f) 在整個計劃當中，數碼港及／或 CUPP創業營導師將為參賽隊伍安排導向會議、培

訓、檢討會議及提供各種指導，藉此增強CUPP隊伍的創業知識，為參加CUPP創

業營及於 CUPP演示日介紹項目構思做好準備。CUPP隊伍須按數碼港及其他相關

機構的指示參加活動。 

 

g) CUPP 隊伍須於整個計劃舉辦期間參加所有相關活動。數碼港有權要求未出席

CUPP演示日的個人或公司退還其參加 CUPP創業營的所產生的費用（例如機票、

住宿、培訓費用等）。 

 

1.2. 所有申請人，包括（1）以個人名義申請，以及（2）以公司名義申請的創辦人/共同創辦人或董

事，不得為以下項目或公司的創辦人/共同創辦人或董事： 

  

1.2.1 現正接受其他公營資助機構（如香港設計中心或香港科技園公司）營運的任何種子資金計

劃、前期培育計劃或培育計劃資助的相同或相似項目，或性質相同或相似的公司。 

 

1.2.2 曾參與其他公營資助機構（如香港設計中心或香港科技園公司）營運的任何種子資金計劃、

前期培育計劃及培育計劃，並從該等計劃畢業的相同或相似項目。 

 

1.3 申請人不得使用曾經獲得 CCMF 計劃（包括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香港計劃、數碼港大灣區青年

創業計劃、數碼港培育計劃或 CUPP資助的相同或相似項目申請 CCMF資助。 

 

1.4 如申請人以同一項目同時申請的 CUPP 及「數碼港培育計劃」（CIP），數碼港只會考慮 CIP 的

申請，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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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對申請作出篩選 

 

1.5.1   數碼港將於整個過程中對全部申請作出篩選，以確保這些申請符合本《給申請人的指引及

需知》中所述的資格標準。 

 

1.5.2 只有入圍的申請人（即 CUPP隊伍）會獲邀參加 CUPP演示日上的簡報演示環節。 

 

 

2. 項目性質 

 

2.1. 所有參賽項目必須屬於數碼科技領域，並且在參加計劃前已處於構思或原型開發階段。 

 

2.2. 此外，對於 CUPP項目，參與項目還須符合 CUPP的特定主題。  

 

2.3. 於 CCMF 申請階段前、申請期間及項目開發期間，該項目不得接受香港設計中心或香港科技園

公司）營運的任何種子資金計劃、前期培育計劃及培育計劃的資助要約或支持。 

 

2.4. 數碼港及／或評審團保留自行決定項目是否符合以上第 1和第 2節所述要求的絕對權利。 

 

 

3. 參加其他資助計劃 

 

3.1. 申請人如就其項目、相似的數碼科技項目及其他數碼科技項目參加了任何其他公營及／或私人

資助計劃，須作出真實、完整及準確的披露，包括但不限於： 

 

a) 所有目前就此類計劃正進行的申請； 

 

b) 所有已獲得此類計劃取錄的申請； 

 

c) 申請人（或任何由申請人成立的公司）於提交 CCMF 申請前獲得的所有津貼或資金，以及

申請此類津貼或資金所涉及的開支；及 

 

d) 申請人（或任何由申請人成立的公司）預計於提交 CCMF 申請後將獲得或具資格獲得的所

有津貼或資金，以及申請此類津貼或資金所涉及的開支。 

 

備註： 

以公司名義的申請人，上述 3.1（c）和（d）的披露範圍將擴大至該公司董事及股東有份參

與的提交項目或相似數碼科技項目。 

 

3.2. 申請人必須隨時應要求提供有關此類公營及／或私人資助計劃的款項支付或收取證明。 

 

3.3. 申請人按上述3.1所提供的資料如其後出現任何變更，須立即通知數碼港（如數碼港提出要求，

申請人須提供此類資助計劃的款項支付或收取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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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申請人或成功申請 CCMF 人士於任何時候均有義務就任何已申請或將會申請公營資助計劃的項

目及公司，以及任何其他公營資助機構或為期 6 個月的 CCMF 資助項目進行期間提出的資助要

約，向數碼港創業家組作出匯報。 

 

3.5. 在為期 6個月的 CCMF資助項目進行期間，申請人及成功申請 CCMF人士不得就同一項目或相

似性質／領域的項目，接受由香港設計中心或香港科技園公司營運的種子資金計劃、前期培育

計劃及培育計劃資助。否則，相關申請人及成功申請 CCMF人士必須退出 CCMF申請或計劃。

數碼港保留絕對權利要求申請人退還已支付的任何資助款項。 

 

3.6. 任何申請人及／或成功申請 CCMF人士若違反本文件、CCMF申請表及 CCMF協議中的任何條

款，必須退出 CCMF 申請／計劃。數碼港保留自行決定要求申請人/資助對象退出或終止其

CCMF申請/計畫資格，並要求退還已提供的資助的權利。 

 

 

4. 審核 CCMF 申請 

 

4.1. 評審準則及權重 

 

評審委員會將按下列準則和權重，選出具潛力獲得 CCMF資助的項目： 

 

項目管理團隊的質素及能力（30%） 

 
項目管理團隊的能力，包括之前的工作閱歷 、執行能力、推出市場的可能性、個人資歷及團隊

分工。 

 
營運模式及投入市場時間（30%） 

 
有效率的溝通、清晰視野及發展方向、短期及長期目標、產品緊貼市場需要、對準目標市場與

市場策略，及項目具有實際可能性。此外，基金亦鼓勵項目能夠在開始發放資金後三個月內能

推出產品的項目。 

 
提交項目、產品或服務的創意及創新性（30%） 

 
如創新技術應用、創意元素、以新興或突破性技術解決問題等方面的要素。 

 
社會責任（10%） 

 
項目如以履行社會責任為重點目標（包括促進開源、知識共享及開發能改善社會生活的先進科

技）、展示符合商業道德的決策過程，或有助解決社會環境所衍生的問題等，將獲得優先考慮。 

 

4.2. 最終決定 

 

經評估後，評審委員會將作出最終資助決定；恕不接受任何上訴或解釋該決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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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布結果 

 

5.1. 數碼港在經過背景查核後，將於 CUPP的畢業典禮上公布 CCMF資助結果。 

 

 

 

6. 接受取錄通知書 

 

6.1. 勝出的 CUPP 隊伍須於公布結果日起 30 個曆日內簽署並交回《CCMF 協議書》，以確認他們

接受 CCMF計劃的錄取。 

 

6.2. 如數碼港於上述時限內未收到由勝出的 CUPP 隊伍簽署的《CCMF 協議書》，數碼港將假定該

申請人已撤回申請。該申請將被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7. 項目的推行 
 

 
7.1  成功申請 CCMF 人士是指與數碼港簽訂《CCMF 協議書》的個人、公司或團隊（按適用情況）。 

 

7.2 成功申請 CCMF 人士須於 6個月內推行項目。在此 6個月期間，成功申請 CCMF 人士須提交中

期報告及期末報告。 

 

 

8. 資助 
 

8.1 成功申請 CCMF人士將分別在以下階段獲得總額港幣$100,000的資助 (即指主要申請人於香港
設立的個人銀行賬戶（以個人名義申請）或於香港設立的指定公司公司銀行賬戶（以公司名義
申請）)： 

 
8.1.1  成功申請 CCMF人士簽署《CCMF協議書》後，將會獲得港幣$10,000撥款。 
 
8.1.2  當中期報告獲數碼港創業家組(高級經理或以上職級)審批後，將會獲得港幣$45,000撥
款。 
 
8.1.3  餘下港幣$45,000撥款將於以下時間發放： 
 

a )  項目完成；及  
 

b) 期末報告獲數碼港創業家組(高級經理或以上職級)審批後。 
 

             在收到所有所需及完整文件並經數碼港批准後，該撥款將於 60日內發放。 
 
 
 
9. 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的義務  

 
9.1 為了確保 CCMF的申請過程秉承公開、公平和正直的原則，每位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

士應： 

 
9.1.1 遵守《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及確保其涉及有關申請

／項目的員工、代理人、分包商和其他人員（「該人員」）同樣遵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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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且不得容許其在執行有關申請／項目事務期間，索取或接受任何

在《防止賄賂條例》內定義的利益； 

 

9.1.2 在 CCMF 資助項目進行期間，不應就因與 CCMF 的事務有關而作出或不

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的任何行為，或對 CCMF 的事務有關的任何人

予以或不予優待或虧待而向數碼港聘用的任何人士、評審團任何成員，

或任何代表其行事的人士提供、給予或同意給予任何饋贈，或任何形式

的代價作為利誘或報酬； 

 
9.1.3 在得知任何潛在或實際利益衝突的情况下，迅速以書面形式向數碼港作

出聲明及通知。「利益衝突」應包括（但不限於）當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或該人員的私人／經濟利益與該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

士或該人員本身涉及有關 CCMF 的職務、責任及／或公正性，出現或預

期出現衝突或競爭(例如：任何數碼港董事及／或員工的親屬); 

 
9.1.4 保證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為其項目的原創者，並保證項目為原

創。盡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所知，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均未有開

發或提供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的項目及作為項目一部分而開發

的產品及／或服務； 

 
9.1.5 確保項目及作為項目一部分而開發的產品及／或服務的開發、完成及應

用不會侵犯任何其他人士的權利或知識產權（不論是否已註冊），包括

但不限於專利權、商標權及版權； 

 
9.1.6 審慎及有效率地及純粹為獲 CCMF批准的項目之用途運用資助； 

 
9.1.7 不可將從 CCMF 獲得的任何資助給予、分享予或以任何方式用於違法用

途或違反任何申請 CCMF的適用條款之用途； 

 
9.1.8 採購與 CCMF 相關的任何物品／服務時，奉行公開、公正及公平競爭的

原則；及 

 
9.1.9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通過《行為守則》或合同條款），確保所有該

人員都知悉及遵守本《指引》、《CCMF 申請表》及任何其他申請人／

成功申請 CCMF人士與數碼港之間訂立的相關協議之要求。 

 
9.2 如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的任何成員違反本《指引》、《CCMF 申請表》及任何其

他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與數碼港之間訂立的相關協議的任何條款及細則，數碼港

擁有絕對的酌情權撤銷其任何申請，並追討成功申請 CCMF 人士所獲得的全額資助。如申

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的任何行為構成或可能構成違反刑事法的罪行，數碼港將向相

關執法機構舉報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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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符合香港法例及其他司法管轄權法例 

 

10.1 申請人／成功申請 CCMF 人士在營運公司業務時必須遵守所有本地法例及規定、在其他地

方或任何適用地點營運公司業務時遵守當地司法管轄權的法例及規定。 

 

10.2 即使申請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數碼港保留以申請人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申請人

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導致或構成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申請人

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

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有關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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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支持的「數碼港‧大學合作夥伴計劃」 

 

 

由CCMF支持的「數碼港‧大學合作夥伴計劃」（下稱「CUPP」）是一項專為培育香港年輕科創人才而設

的精英創業計劃，為本地大學生提供難得的組隊參賽機會，讓他們發展潛力，了解全球市場，並透過香港及

海外的創業營接受世界頂級的培訓及指導。申請人由 CUPP大學夥伴提名。 

 

CUPP大學夥伴 

 
請在數碼港的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的官方網站 Cyberport Creative Micro Fund (CCMF) Cyberport University 

Partnership Programme (CUPP) - Hong Kong Cyberpor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查閲「數碼港‧大

學合作夥伴計劃」最新的 CUPP大學夥伴。 

 

 

https://www.cyberport.hk/en/entrepreneurship/ccmf_cyberport_university_partnership_programme/
https://www.cyberport.hk/en/entrepreneurship/ccmf_cyberport_university_partnership_programme/

